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湘益安）应急罚〔2025〕19 号

被处罚人：龙某云（身份证号码：432326197709******）  性别：男 年龄：48 身份证：432326197709******      邮政编码：413500      联系电话：1387373**** 家庭住址：湖南省安化县东坪镇长安路某某号附某号	 所在单位：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职务：实际负责人 
单位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大埠溪村第某村民组某某号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5年5月24日11时许，在安化县龙塘镇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施工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导致1人受伤经救治7日无效后死亡。
        事故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相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了调查，形成了《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根据《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025〕某某号），同意调查报告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龙某云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按照批复要求，安化县应急管理局进行立案调查，现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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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某云，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
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证据一：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蒋某玉、龙某云、谌某新、谌某洲、谌某华、黄某文、刘某身份证复印件，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授权委托书，证明：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主体合法，蒋某玉（法定代表人）、龙某云（实际负责人）、谌某新（某某公司员工）、谌某洲（某某公司员工）、谌某华（某某公司员工）、黄某文、刘某的主体身份；
        证据二：《安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安政函〔2025〕某某号）、《安化龙塘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5·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频，证明：2025年5月24日11时许，在安化县龙塘镇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施工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导致1人受伤经救治7日无效后死亡，龙某云，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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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三：勘验笔录、死亡证明、安化县人民医院疾病证明诊断书、证人证言、报警案件登记表，事发时贺某华从棚顶摔落至地面的现场照片。证明：2025年5月24日11时许，在安化县龙塘镇某某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钢架棚施工作业现场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导致1人受伤经救治7日无效后死亡的情况属实；
        证据四：实际负责人龙某云询问笔录、授权委托书，证明：龙某云，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况属实；
        证据五：钢构承包合同、钢结构安全协议、安化县某某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安全记录、安化县某某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明确了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化县某某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双方的安全责任；
        证据六：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谌某新、谌某洲、谌某华询问视频和询问笔录，安化县某某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黄某文、员工刘某询问视频和询问笔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上查询贺某华的特种作业证书结果截图、安化县某某茶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花名册。证明：龙某云，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处作业时没有安排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施工作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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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况属实；
        证据七：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工资表和龙某云询问笔录，证明：龙某云2024年年度收入为24000元。
        以上证据均向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龙某云出示，证据本身、采集方式、采集程序均合法，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符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行政机关取证的有关规定。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安化县某某钢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负责人龙某云处人民币玖仟陆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坪支行，账号 87051250001812635012 。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 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 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安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 或者在6 个月内依法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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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